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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2/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B2_AE_E9_c80_302011.htm 国家粮食局关于印

发《全国粮食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粮检

〔2007〕19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

食局，中国储备粮治理总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

粮物流集团公司： 为贯彻落实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全国产品

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加

强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按照国务院《全国产品质量和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统一部署，特制订《全国粮食

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 二○○七年九月五日全国粮食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按照国务院《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的统一部署，结合粮食行业的特点和质量工作实际，国家粮

食局决定，从现在起到今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粮食

（含食用植物油，下同）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一、总体

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根据《粮食流通治理

条例》、《中心储备粮治理条例》赋予粮食行政治理部门的

粮食质量与原粮卫生监管职责，通过对重点环节、重点单位

的集中整治，建立健全覆盖粮食收购、储存、运输环节和政

策性粮食购销活动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立粮食质

量安全追溯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提高我国粮食质量

工作的整体水平。 重点环节，是指粮食购销、储存和政策性

粮食供给环节；重点单位，是指中心和地方储备粮承储企业



、托市收购企业、军粮等政策性粮食供给企业、粮食批发市

场以及纳入社会粮食流通统计范围的各种所有制的粮食经营

企业。 二、主要任务和工作目标 （一）粮食收购环节质量安

全整治 一是严格粮食收购资格审核制度，确保粮食经营者具

备必要的收购条件。对已经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的企业，要按

规定进行定期审核。二是检查粮食购销企业执行国家粮食质

量安全标准和相关政策的情况，检查托市收购企业执行质价

政策的情况，严厉查处压级压价、克斤扣两等坑害农民的行

为。三是从现在开始，对所有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的企业，要

以省为单位，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全面实行粮食质量安全

承诺制度。加强粮食的入库出库检验，建立健全粮食质量档

案，规范粮食经营的出证出票、索证索票制度。 （二）粮食

储存环节质量安全整治 按照《国家粮食局关于开展2007年全

国粮食库存检查工作的通知》（国粮检〔2007〕153号）、《

国家粮食局关于开展中心储备粮质量抽查工作的通知》（国

粮检〔2007〕149号）和《国家粮食局关于开展地方储备粮质

量抽查工作的通知》（国粮检〔2007〕193号）要求，纳入库

存检查范围的企业对所有库存粮食的自查率要达到100%，省

级粮食部门组织的复查要达到10%以上。在全国粮食库存检

查中，要切实加强库存粮食质量检查，非凡是对中心储备粮

和地方储备粮的质量检查，对中心储备粮质量抽检率达到储

存库点的25%，地方储备粮质量抽检率达到库存总量的15%。

要周密部署，合理布点，科学取样，准确检验，严格按国家

粮食质量标准的规定做出客观评价。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要分析原因，查清责任，立即整改。要加强对储粮药剂残留

和真菌毒素污染的监测。规范储粮药剂使用，建立储粮药剂



使用备案制度。加强对高水分粮食的收储和运输治理，及时

消除质量安全隐患。 （三）政策性供给粮食质量安全整治 要

把军供粮、水库移民粮、退耕还林粮、救灾粮等政策性用粮

的质量检查作为本次粮食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的工作重点，军

供粮更是重中之重。对所有政策性供给粮食的原料采购、加

工、包装、储存、运输和配送、销售全过程进行全面检查和

抽查，逐个环节查找安全隐患和监管漏洞。严格实行政策性

粮食的供给准入制度，实行添加剂使用备案制度和原料及产

品的强制检验制度，加强质量安全专项抽查，发现问题就地

整改。对军供站（点）供给的粮油食品，都要进行全面的质

量检查，对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产品一律下柜，严禁出售。

到今年底，政策性供给粮食质量合格率达到100%。 （四）粮

食出库销售环节质量安全整治 加快建立、完善粮食经营、转

化用粮企业经营台账和质量档案制度，各级粮食部门和单位

要对企业建立经营台账和质量档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到今

年底，纳入粮食统计范围的粮食经营企业建立经营台账和质

量档案比例要达到100%。强化粮食销售出库的质量检验，对

超过正常储存年限的陈粮，在出库前必须经过省级以上粮食

行政治理部门授权的粮食质量检验机构进行质量鉴定，出库

检验出证率达到100%。加强粮食批发市场信息系统和质量检

验检测系统建设。大中城市成品粮批发市场要100%纳入质量

安全监测范围。加强成品粮进货监管，确保城市粮食消费安

全可靠。要深入开展“放心粮油”活动，促进粮食企业增强

质量意识、安全意识、服务意识，促使企业进一步加强质量

治理，做到老实守信、规范经营，生产、加工和销售质量卫

生安全的粮油产品，进一步推动“放心粮油”产品进社区、



进农村、进批发市场，让广大消费者购买和食用安全放心的

粮油。 三、工作要求和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本次

粮食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由国家粮食局统一领导，各省

（区、市）粮食行政治理部门要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做

到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专门机构和人员具体抓

。要将专项整治的任务和责任逐级落实到市、县粮食局和粮

食企业。要尽快落实专项整治的人力、资金和技术装备，确

保专项整治行动的顺利开展。各级粮食行政治理部门要组织

专门力量，由领导同志带队，深入一线加强督察。对粮食质

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好的地区要进行表扬，对工作开展

较差的地区要通报批评。对粮食质量安全问题比较突出、长

期得不到解决或因此发生恶性事件的地方，要依纪依法追究

主要责任人的责任。对在专项整治中失职渎职的有关责任人

要严厉查处。 （二）依法办事，协同配合 各级粮食行政治理

部门要严格按照《粮食流通治理条例》、《中心储备粮治理

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治理的非凡

规定》等，履行粮食质量监管职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机制，对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按规定

移送司法机关。各级粮食行政治理部门要围绕本整治行动方

案确定的工作目标和重点，做到令行禁止。 要密切与农业、

卫生、质检、工商等有关部门沟通交流，加强信息通报，建

立合作机制，形成监管合力；要建立上下联动、部门联动、

区域联动的工作机制，在当地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按照粮食

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要求，群策群力，积极做好整治

工作。 （三）完善制度，标本兼治 建立粮食安全整治的长效



机制，加快建立和完善能够涵盖粮食流通全过程的质量监管

制度，包括粮食质量追溯制度，不合格粮油产品召回制度，

粮食质量与原粮卫生监测抽查制度，粮食质量安全报告制度

，粮食质量信息发布制度，粮食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机制等，以制度的建设和实施，规范和促进粮食质量安全专

项整治行动。加快相关信息化建设，抓紧制修订急需的粮食

产品及检测技术国家标准，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 要高度

重视原粮卫生状况调查工作，为粮食卫生监管奠定基础。按

照《国家粮食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全国原粮卫生状况专项调查

工作的通知》（国粮发〔2007〕124号）要求，切实做好组织

实施工作。具体做到科学取样，准确检验，及时报告，按规

定程序发布和使用调查结果数据。对不符合国家卫生安全标

准的粮食，要及时报请当地政府批准就地封存，进行无害化

处理或限定用作工业用途。到今年底，全面把握全国所有省

份主要产粮县的原粮卫生情况，对收购环节稻谷、小麦和玉

米三大粮食品种的卫生状况作出整体评价，确保从源头上把

住原粮卫生安全关，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卫生安全。 （

四）积极宣传，营造氛围 要加强粮食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的宣传工作，在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各地要充分发挥报刊、

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作用，大力宣传粮食质量安全专

项整治成果，将所做的工作、取得的成效、发现的好典型及

时上报国家粮食局和当地政府，对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揭露

和曝光。进一步完善举报投诉制度，各地粮食行政治理部门

要公布举报电话，广泛发动和正确引导公众参与，同时加强

对监管对象履行质量义务的宣传，在全国粮食行业形成讲质

量、抓质量、保质量的良好氛围。 专项整治期间（9月～12月



），各省级粮食行政治理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在每月25日之前

，将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国家粮食局，重大情况随时

报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